
《国际商法》（课程代码：00091）课程考试大纲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对自学者进行的以学历教育为主的国家考试，是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国家考试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形式。按照自学考试课程命题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大纲。

一、课程性质与考试目标

1.课程性质

《国际商法》课程是国际贸易专业的必修课程、主干课程，是培养考生国际经济合作和国际贸易职业能力的核心课程。它以基础理论知识够用、加强实践环节、突出职业技能为方针，立足于提高考生的整体素质和综合职业技能，特别是实践能力。
2.考试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考生了解国际商法对国际贸易的规范和指导作用，掌握国际商法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国际商事活动的法律规定，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能熟练运用国际商法的基础理论知识处理有关国际商事活动及其活动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和纠纷，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今后从事国际经济合作及国际贸易活动奠定扎实的基础。
二、考试内容和考核要求

本课程的考试内容以课程考试大纲为依据。其内容为：
第一章  导论

通过本章的学习，考生应对国际商法的概念、主要内容、渊源、原则等基本问题有较清楚的认知，能够正确理解法律冲突对国际商务的影响，并能自觉运用商法的基本原则处理国际商务问题。 

第二章  国际商事组织法

通过本章的学习，考生应了解国际商事组织的基本形态；掌握公司、合伙和个人独资企业的法律特征和设立条件；了解个人独资企业的运行机制；了解合伙企业的主要类型；掌握合伙企业的内外部关系；了解公司的主要类型；掌握公司的组织机构及主要经营管理制度。

第三章  商事代理法

通过本章的学习，考生应了解商事代理概念、特征和有关的商事代理的法律规范；掌握代理权产生的方式；掌想代理人、被代理人与第三人之间互相承担的基本义务；了解代理法律关系终止的几种情形；掌握狭义的无权代理和表见代理的概念及法律后果；了解对第三人承担特别责任的代理人的主要种类；分析我国有关代理的法律规定及其实务问题。

第四章  国际商事合同法

通过本章的学习，考生应对国际合同法的概念及基本原则、合同的订立、效力、履行及不履行的法律后果、合同的变更、转让与终止等问题有较清楚的认知，并能够运用合同法的基本原理解决简单的合同法律问题，防范一般的合同风险。

第五章  国际货物买卖法

通过本章的学习，考生应对以《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为核心的买卖合同立法的主要内容、买卖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买卖合同违约救济，货物风险与所有权转移以及国际电子商务合同等问题有较清楚的认知，并能够运用《公约》的有关规定，解决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法律争议。

第六章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

通过本章的学习，考生应熟悉海上货物运输及合同的种类；掌握提单的作用和内容：了解有关提单的国际公约；掌握承运人基本义务；熟悉《海牙规则》中规定的承运人的权利；了解租船合同的主要条款。

第七章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保险法

通过本章的学习，考生应掌握海上保险合同的概念及特点；了解海上保险合同的订立、变更和转让；掌握海上货物运输保险所承保的范围；掌握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海上货物运输保险条款的内容；熟悉保险损失赔偿的程序；了解伦敦保险协会海运货物条款。

第八章 票 据 法

通过本章的学习，考生应了解票据的经济作用；掌握票据的概念及法律特征；熟悉有关票据的国际立法；掌握运用汇票的基本知识；熟悉本票、支票与汇票的区别。

第九章国际商事仲裁法

通过本章学习，考生应理解国际商事仲裁中的仲裁协议、承认与执行等基本问题，掌握我国的仲裁立法和规则。了解仲裁机构，仲裁程序等内容；重点掌握仲裁的概念；仲裁协议；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考试范围和考试说明
   坚持质量标准，注重能力考查，使考试合格者能达到一般普通高等学校同专业同课程的结业水平，并体现自学考试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要目标的特点。

1.考试依据和范围

（1）以本课程自学考试大纲为考试依据。

（2）考试必读教材：《国际商法》（金春 编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3年版）。
2.对考核内容的说明

《国际商法》课程要求考生学习和掌握的知识点内容都作为考核的内容。课程中各章的内容均由若干知识点组成，在自学考试中成为考核知识点。因此，课程自学考试大纲中所规定的考试内容是以分解为考核知识点的方式给出的。由于各知识点在课程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知识自身的特点不同，自学考试将对各知识点分别按识记、领会、简单应用、综合应用四个层次确定其考核要求。

四、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1）本课程在考试试题中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例大致为：识记占20%，领会占35%，简单应用占25%，综合应用占20%。

（2）试题应合理安排难度结构，试题的难易度可分为易、较易、较难和难四个等级份试卷中不同难度试题的分数比例一般为：2：3：3：2。应说明的是，试题的难易程度与力层次也有一定的关系，在识记、领会、简单应用、综合应用各个能力层次中都存在着难度不同的试题。

（3）本课程考试试卷采用的题型有：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名词解释题、简答案例分析题。

（4）本课程考试形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150分钟；满分100分，60分为及格。

五、《国际商法》课程题型举例
一、单项选择题

1.依据英美法，由至少一名普通合伙人、至少一名有限合伙人组成的企业称为( )。

A.普通合伙  B.特殊合伙

C.民事合伙  D.有限合伙

2.由出票人签发的，委托银行于见票时无条件向受款人支付一定金额的票据是( )。

A.汇票  B.本票

C.支票  D.允诺式的票据

二、多项选择题

1.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具备的条件是(    )。

A.股东符合法定人数  B.股东出资达到法定最低限额

C.股东共同制定公司章程  D.有公司的名称、生产经营场所和必要的生产经营条件

E. 股东签订设立公司合同

2.海上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有(    )。

A.被保险人  B.保险经纪人

C.保险人  D.受益人

E.保险代理人

三、名词解释题

1.提单

2.仲裁协议

四、简答题

1.什么是国际商法？其主要渊源有哪些？

2.国际商事组织的法律形式主要有哪些？

五、案例分析题

中国甲公司和美国乙公司签订一份出售大米的合同。合同规定，按照卖方仓库条件交货，8月买方提货。8月5日，卖方将提货单交给买方，买方据此付清了全部货款。买方8月底之前未能提货，卖方遂将该批货物转移到其他仓库。9月10日买方前来提货，发现该批货物已经腐烂变质。双方为此损失由谁承担发生争议。
请问：对上述损失应由买方还是卖方负责？为什么？



